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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Ecotourism Group Limited 

中國生態旅遊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371) 

 

授予有關延遲寄發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豁免 

 

茲提述中國生態旅遊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內容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本年度」）之未經審核年度業績之公告（「未經審核年度業績公

告」）。 

 

誠如未經審核年度業績公告所披露，鑑於新冠肺炎疫情嚴峻及香港政府採取及

/或實施的遏制和檢疫政策，本公司及本公司核數師（「核數師」）在編制報告

時遇到了重大的實際困難，加上本公司及核數師的部份工作人員對新冠肺炎檢

測呈陽性。因此，未能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完成對本集團本年度的全年

業績審計（「經審核年度業績」）。 

 

由於上述未能預計的情況，本公司在向核數師提供管理賬目、證明文件及資料

方面有所延遲。因此，部分審計程序包括但不限於審計確認、本集團部分資產

估值、審閱營運資金預算等尚未完成。 

 

根據最近與核數師的商議，需要額外的時間完成審計。本公司目前預計將於二

零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向公司股東寄發經審核年度業績及本年度之年

報（「年報」）。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目前預期將約在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舉行。 

 

本公司已就延遲寄發年報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申請豁免嚴

格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 13.46(2)(a)條的規定（「豁免」）。 本公司欣然宣

佈，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基於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或

之前寄發年報，聯交所授予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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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有任何有關經審核年度業績及年報之時間表之進一步最新資料，本公司將於

適當時候刊發進一步公告。 

 

 

 承董事局命 

中國生態旅遊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 

陳丹娜 

 

 

香港，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發佈日期，董事局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陳丹娜女士、吳京偉先生、邸靈

先生及仇沛沅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勝藍先生、陳明輝先生及孟志軍博

士。 


